
 

世行贷款甘肃省统筹城乡发展试验区武威城乡融合发

展核心区基础设施项目阶段性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

组检查意见 

 

2020 年 5 月 29 日，凉州区交通运输局在凉州区组织召

开了世行贷款甘肃省统筹城乡发展试验区武威城乡融合发

展核心区基础设施项目阶段性竣工环境保护收会议,验收组

由建设单位（凉州区交通运输局）、项目协调单位（世行项

目办）、属地生态环境部门（武威市生态环境局、武威市生

态环境局凉州分局）、环境保护验收调查单位（甘肃康扬项

目管理有限公司）、环境监理单位（江苏润环环境科技有限

公司）、施工单位（甘肃金隆宜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）、

监测单位（甘肃西部诚浩环境科技有限公司）及 3 名特邀专

家（名单附后）组成。 

验收组听取了甘肃康扬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对该项目环

境保护验收调查情况的介绍，江苏润环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分

别对该项目施工期环境监理情况进行了汇报，验收组成员对

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执行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，审阅了有关

技术文件，经认真讨论，形成以下检查意见： 

一、甘肃西部诚浩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对该项目的环境保

护验收监测报告编制规范，符合国家及省有关建设项目环境

保护验收监测管理规定和技术规范，监测数据可信，检查组

同意该监测报告结论意见。甘肃康扬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对该

项目的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编制基本规范，调查报告应对



 

以下方面进行完善： 

1.核实调查范围，完善项目实际工程量与环评对比情况

分析，明确临时占地数量、位置、土地类型。2.完善环境敏

感点变化情况分析，明确隔声窗安装数量、位置，完善验收

期噪声监测内容。3.核实 A2-金色大道至永昌镇道路工程取

土场（现已成为甘肃建投公司）设置。4.明确工程变更内容，

补充变更合理性。5.补充临时占地图示，核实环保投资。6.

根据实际交通量调查，补充中期交通预测量校核，复核噪声

防治措施设置。 

二、工程基本情况及环保完成情况 

工程建设前期环评报告已经武威市环境保护局批复，技

术资料与环保档案资料基本齐全。 

三、工程变更情况 

原环评批复为设置施工场地 6处、取土场 5处、临时堆

土场 4处、临时堆渣场 5 处、施工便道 180米，工程实际设

置施工场地 7 处、取土场 2 处、弃土场 4 处、临时堆土场 4

处、临时堆渣场 5 处、施工便道 650 米。 

以上变更不属于重大工程变更。 

四、验收调查结果  

甘肃康扬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《验收调查报告》结

果表明： 

1.废水：根据项目施工期环境监理报告，工程施工中拌

合站、预制厂设置沉淀池，施工废水沉淀后循环回用于场地

洒水降尘或混凝土搅拌。施工人员集中就餐，建设单位在施



 

工营地设置旱厕，处理达标和生活污水用于场内洒水降尘。 

2.废气：根据项目施工期环境监理报告，施工单位能认

真落实《报告书》提出的施工期环境空气保护措施，定期洒

水、运输车辆遮盖、拌合站密闭，弃方清运车加盖篷布，预

制场和拌合场选址远离居民区，沥青拌合站采用带烟气处理

装置的设备，沥青摊铺作业机械有良好的密封性和除尘装置，

生产设备无明显的无组织排放存在，扬尘、沥青烟对周围空

气环境影响较小。 

3.噪声：根据项目施工期环境监理报告，施工单位在施

工期能够加强施工组织和施工管理，合理安排施工进度和时

间，强噪声施工机械夜间 (22: 00 —06: 00) 停止施工作

业，施工期间无噪声污染及扰民投诉。 

经监测，运营期甘肃畜牧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东校区、黄

羊镇实验中心小学、康瑞花园等 9 个噪声敏感点声环境现状

全部符合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096-2008）二类标准要求。 

4.生态恢复：A1-金色大道至丰乐镇道路工程施工营地

租用甘肃金隆宜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场地、A3-高坝镇严

家村至刘畦村道路工程施工营地现已成为武威伊利乳业有

限责任公司项目厂区建设用地，A6-黄羊镇镇区道路工程施

工营地租用黄羊镇公租房，现已归还。其它施工场地构筑物

全部拆除；施工单位已对施工场地、取土场、弃渣场、堆土

场、施工便道进行平整和生态恢复，生态植被已基本达到施

工前水平。 

5.固体废物：根据项目施工期环境监理报告，施工期固





 

世行贷款甘肃省统筹城乡发展试验区武威城乡融合发

展核心区基础设施项目阶段性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

验收组验收意见 

2020 年 5 月 29 日，凉州区交通运输局在凉州区组织召

开了世行贷款甘肃省统筹城乡发展试验区武威城乡融合发

展核心区基础设施项目阶段性竣工环境保护收会议,验收组

由建设单位（凉州区交通运输局）、项目协调单位（世行项

目办）、属地生态环境部门（武威市生态环境局、武威市生

态环境局凉州分局）、环境保护验收调查单位（甘肃康扬项

目管理有限公司）、环境监理单位（江苏润环环境科技有限

公司）、施工单位（甘肃金隆宜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）、

监测单位（甘肃西部诚浩环境科技有限公司）及 3 名特邀专

家（名单附后）组成。 

验收组现场查阅并核实了本项目建设运营期环保工作

落实情况。经认真研究讨论形成验收意见，经本单位自查，

认为本项目符合环保验收条件，根据《建设项目管理条例》

以及企业自行验收相关要求，现将本项目验收意见公示如下： 

一、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

世行贷款甘肃省统筹城乡发展试验区武威城乡融合发

展核心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共包括10个子项目的建设。本次

阶段性验收其中4个子项目，均位于凉州区。 

验收子项目线路全长25.677Km，包括：A1金色大道至丰

乐镇道路工程，城市道路，全长9.2km，总体走向为东西向；



 

A2金色大道至永昌镇道路工程，城市道路，全长7.277km；

总体走向为东西—南走向；A3高坝镇严家村至刘畦村道路工

程，城市道路，全长3.5km；总体走向为东北—西南走向；

A6黄羊镇镇区道路工程，城市道路，全长5.7km；总体走向

为东北—西南走向，东南—西北走向。项目全线共设大桥、

中桥各1座，涵洞14道，项目平面交叉共24处。工程全线永

久性征用各类土地共约80.64hm
2
，工程实际总投资57609.32

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为118.569万元，占总投资的0.206%。 

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: 

①2014年4月25日甘肃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“甘发改

外资[2014] 545号”文件对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了批

复。 

②2013年9月15日，凉州区交通运输局，委托兰州大学

应用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编制《世行贷款甘肃省统筹城

乡发展试验区武威城乡融合发展核心区基础设施项目环境

影响报告书》。 

③2014年3月28日，武威市环境保护局（现武威市生态

环境局）以“武市环开发[2014]  73号”文件对该项目环评

报告书进行了批复。 

二、工程变动情况 

原环评批复为设置施工场地6处、取土场5处、临时堆土

场4处、临时堆渣场5处、施工便道180米，工程实际设置施



 

工场地7处、取土场2处、弃土场4处、临时堆土场4处、临时

堆渣场5处、施工便道650米。 

以上变更不属于重大工程变更。 

三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

1.废水：根据项目施工期环境监理报告，工程施工中拌

合站、预制厂设置沉淀池，施工废水沉淀后循环回用于场地

洒水降尘或混凝土搅拌。施工人员集中就餐，建设单位在施

工营地设置旱厕，处理达标和生活污水用于场内洒水降尘。 

2.废气：根据项目施工期环境监理报告，施工单位能认

真落实《报告书》提出的施工期环境空气保护措施，定期洒

水、运输车辆遮盖、拌合站密闭，弃方清运车加盖篷布，预

制场和拌合场选址远离居民区，沥青拌合站采用带烟气处理

装置的设备，沥青摊铺作业机械有良好的密封性和除尘装置，

生产设备无明显的无组织排放存在，扬尘、沥青烟对周围空

气环境影响较小。 

3.噪声：根据项目施工期环境监理报告，施工单位在施

工期能够加强施工组织和施工管理，合理安排施工进度和时

间，强噪声施工机械夜间 (22: 00 —06: 00) 停止施工作

业，施工期间无噪声污染及扰民投诉。 

经监测，运营期甘肃畜牧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东校区、黄

羊镇实验中心小学、康瑞花园等9个噪声敏感点声环境现状

全部符合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096-2008）二类标准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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